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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lications of European Heritage Protection Charter and Practices of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in China
ZHANG Song

Abstract: I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at countries successfully achieving integrated

urban heritage conservation possess a robust legal system.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China's heritage conservation mechanism, advanced concepts and practices from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ust be drawn upon as references. The paper

traces the trajectory of formulating a series of charters, resolutions, and other offi‐

cial documents on urban conservation in Europe since the 1960s. It summarizes

ideas of heritage and management policies, particularly emphasizing the adoption of

integrated and comprehensive approach to heritage conservation and urban develop‐

ment. The paper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achieve comprehensive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China must establish relevant national policies to ensure proactive protec‐

tion supported by sound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in law, public policy, financing,

and planning governance.

Keywords: urban conservation; positive preservation; national heritage; idea of heri‐

tage; cultural continuity

1982年2月，我国开始公布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与欧洲国家从1960年代开始城市保

护实践相比，从时间上看并不算太晚。回顾历史，1930年代，我国社会的主流意

识基本上是对旧城进行“改善”“整顿”甚至是“打倒”。“在抗战之前，中国旧有建筑

荒顿破坏之范围与速率，甚于正常的趋势”[1]。1948年，清华大学梁思成先生主持并编

写了《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将“北京城全部”排在第一项，级别为最重要一级。

此后，为整体保存北京旧城，又与陈占祥一道提出了《梁陈方案》 [2]。1980年代起步的

历史文化名城制度无疑受到梁思成古城保护思想的影响，因而《梁陈方案》可以称之

为“古城保护的先声”。

中国名城保护实践经过40多年的探索，基本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名城

保护框架体系，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维护传承城市文脉特色、丰富人民群

众物质和精神生活作出了积极贡献，有关名城制度特征和管理模式的研究也有一些系

统回顾与深入探讨[3-7]。然而，在名城保护实践整体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一些地方的

建设性破坏行为依然比较普遍，以改善民生、活化利用的名义，实施大拆大建、拆真

造假、拆旧建新，严重破坏历史环境风貌的现象未能得到彻底遏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强城乡建设中历史文化

保护传承，建好用好国家文化公园。”2023年以来，中央和国家有关部门加快了包含城

市保护在内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全面加强城乡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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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众所周知，所有成功实现了城

市整体性保护的国家都有完善的保护法

律机制。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制度机

制建设与完善，亟须汲取世界各国先进

的保护理念，参考借鉴其保护实践的政

策措施。通过回顾 1960年代以来欧洲城

市保护相关决议、宪章、文件的形成过

程，全面梳理城市遗产观念和保护管理

政策，包括针对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

展规划所采取的全面整体性方法。全面

推动我国文化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延续

城市历史文脉需要国家政策保障，必须

从法规机制、公共政策、财政资源和规

划治理等方面形成积极的保护政策和完

善的制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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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担负新的

文化使命的重要方面，得到前所未有的

重视。

1 《欧洲文化公约》奠定遗产保

护基础

1.1 欧洲保护宪章的历史贡献

欧洲是人类生活水平较高、环境优

美和适宜居住的大洲之一，同时也是城

市保护的积极实践者，在法规制度、政

策措施和规划实践等诸方面均有值得参

考的经验积累[8-9]。欧洲保护宪章不仅对

欧洲及欧洲各国城市遗产保护研究和实

践有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文化遗产保护

国际宪章也有重要影响。1970年以来的

保护宪章、公约、决议和建议等国际文

件为城市保护、遗产旅游和文化繁荣发

挥了重要作用，凝聚在欧洲宪章中的保

护观念、政策机制和方法体系，可以为

我国的城市保护制度建设提供启发和

灵感。

1950年代以来，欧洲委员会（Coun⁃
cil of Europe）制定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

文件和政策，在巩固和协调欧洲国家遗

产政策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包

括一些关键概念和一系列实践探索，如

1975年的“欧洲建筑遗产年”（EAHY）
和《欧洲建筑遗产宪章》，1985年《欧洲

建筑遗产保护公约》（简称《格拉纳达公

约》），以及由这些宪章、公约所确立的

“整体性保护”政策及措施。2005年《文

化遗产社会价值的框架公约》（简称《法

罗公约》）强调关注遗产保护的社会价

值，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建筑遗产的

积极作用。

1.2 “欧洲共同遗产”的观念形成

“共同遗产”（un héritage commun）
的概念最早是由被后人称作法国“公民

神父”的格里高尔 （Abbé Grégoire） 于

1794年提出，二次大战后成为欧洲立法

保护文化遗产的基本共识[10]。成立于

1949年 5月 5日的欧洲委员会，最初由

比利时、丹麦、法国、爱尔兰、意大利

等 10个西欧国家组成，现有 46个成员

国。欧洲委员会是欧洲国家在法律、文

化和社会方面通过合作来促进欧洲统一

与团结的组织，其宗旨是“在成员国之

间实现更大的团结，以维护和实现作为

其共同遗产 （common heritage） 的理想

和原则，并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

二战结束后的1954年12月，欧洲委

员会通过了《欧洲文化公约》（European
Cultural Convention），公约以实现未来欧

洲的团结一致为目标，旨在增进欧洲各

国和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欣赏彼此文

化的多样性，共同维护欧洲文化，促进

各国为欧洲共同文化遗产的贡献力量，

鼓励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开展增进欧

洲意义（European interest）的文化活动。

《欧洲文化公约》是战后欧洲文化遗

产保护运动的肇始。公约提倡互相尊重、

肯定各自国家的历史地区和场所，并确

立了“欧洲的共同文化遗产”（the com⁃
mon cultural heritage of Europe） 观念。

《欧洲文化公约》是一部非常简明的国际

条约，全文只有11条，其中直接与文化

遗产保护相关的内容有两条：每个缔约

国均应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欧洲的共同文

化遗产，并鼓励本国为其作出贡献（第

一条）；每个缔约国应将受其控制的具有

欧洲文化价值的物体视为欧洲共同文化

遗产的组成部分，同时必须采取适当的

措施予以保护，确保其合适的开放（第

五条） [11]。

1.3 遗产保护欧洲文件概览

在《欧洲文化公约》框架下，欧洲

开展了一系列政府间、非政府组织和地

方政府层面的合作行动，对具有欧洲意

义的文化遗产开始积极维护和长效管理。

从由文化合作委员会组织专题研讨会，

到文化遗产部长会议、欧洲地方当局议

会组织的历史城镇会议，再到欧洲委员

会、欧洲议会等欧盟机构制定相关决议

文件，全面推动了欧洲遗产保护的机制

建设、政策实施和规划实践。见表1。

表1 欧洲建筑遗产保护相关公约建议一览表
Tab.1 List of relevant documents to the protection of European architectural heritage

颁布时间

1954年12月
1958年6月
1961年12月
1963年5月
1963年5月
1964年4月
1966年3月
1966年3月
1966年10月

1968年4月

1968年4月

1968年5月
1969年5月
1969年11月
1969年11月
1970年1月
1970年1月
1970年1月
1970年9月
1970年10月
1971年10月

公 约

欧洲文化公约

欧洲考古遗产保护公约

决议、建议及宣言

关于欧洲委员会文化基金的决议

关于文化和科学合作——成立文化合作委员会的决议

关于保存和发展古建筑与历史或艺术地段的建议（365号建议）

关于实施威尼斯历史城区保护和发展试点项目的建议（366号建议）

关于区域规划与古建筑及历史或艺术地段发展的建议

关于古建筑、历史或艺术地段名录标准与方法的决议

关于纪念物复兴的决议

积极保存与康复具有历史或艺术意义建筑群和地区的原则与实践的建

议（巴斯建议）

关于积极保存和康复具有历史或艺术意义建筑群与地区的原则和实践

的决议

关于在区域规划范围内积极维护具有历史或艺术意义的纪念物、建筑

群和地区的决议

关于组织最直接负责保存和康复具有历史或艺术意义建筑群与地段部

长会议的决议

保存和康复纪念物与地段文化遗产部长会议的决议

关于组织保存和康复纪念物与地段文化遗产年活动的决议

负责保存和康复文化遗产的欧洲部长会议建议

威尼斯保存和康复的建议

“拯救威尼斯”行动的决议

关于欧洲积极保护不可移动（文化）财产法律大纲草案的建议

关于地方和区域当局在实施古建筑与历史或艺术地段保存和康复政策

方面的作用的决议

欧洲具有历史意义城镇研讨会宣言（斯普利特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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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欧洲城市保护政策与实践的

发足

2.1 威尼斯危机引发历史中心区保护

二战后，经济高速发展给历史城市

带来各种威胁，在欧洲，威尼斯水城很

快处于现代化开发带来的危机之中，摩

天大楼将要矗立在这座著名岛屿的中央，

现代化高速公路开始规划建设。这一切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并发起一场影响深

远的“抢救威尼斯”运动，使欧洲各国

民众意识到保护历史城市的重要性。

1960年底，欧洲委员会文化和科学

委员会响应专家提议，开始考虑制定保

护纪念物和历史中心区的欧洲计划，实

施具有欧洲意义（European interest）的

集体行动。考虑到和平时期的工业扩张、

人口增长、房地产投机和不明智的城市

规划措施对欧洲文化遗产造成的日益严

重的危害，人们认识到历史城镇对欧洲

文化的重要意义，按照《欧洲文化公约》

的宗旨，各国有义务完整保护包含纪念

物在内的历史中心区，它们除了作为历

史见证外，同时还是欧洲精神与物质环

境的基本特征。

2.2 遗产保护的“首位重要性”

1962年1月1日，欧洲委员会内部成

立文化合作委员会（Council for Cultural
Co-operation，简称 CCC），这体现了欧

洲多数国家政府在教育和文化事务上密

切合作的意愿，开启了欧洲文化合作不

断深化的进程。

在CCC成立之初即通过了一项动议，

提议采取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确

保具有欧洲价值的历史中心区得到有效

保护。委员会提出这项动议的目的是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的、

进展比较缓慢的世界项目计划转移到欧

洲区域，同时希望进一步采取具体实施，

保护和发展《欧洲文化公约》所倡导的

共同遗产。

1963年 5月，欧洲委员会部长委员

会通过关于《保存和发展古建筑与历史

或艺术地段的建议》（简称 《365号建

议》），在欧洲启动了政府间、非政府组

织和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欧洲城市建

筑遗产保护政策机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在通过《365号建议》的同时，议会通过

续表1

1972年5月
1972年5月
1972年5月
1973年1月
1975年9月
1975年10月
1976年4月
1979年10月
1979年10月
1979年10月
1980年12月
1981年7月
1983年11月
1985年6月
1985年10月
1986年10月
1986年9月
1987年10月
1988年3月
1989年4月
1989年4月
1990年9月
1991年4月
1991年9月
1992年1月
1992年2月
1993年11月
1995年9月
1995年1月
1996年5月
1997年2月
1998年3月
1998年3月
1998年3月
1998年5月
2000年3月
2000年5月
2000年5月
2000年11月
2000年11月
2000年11月
2000年12月
2001年11月
2003年1月
2003年9月

关于文化财产相关犯罪
的公约

欧洲建筑遗产保护公约

欧洲考古遗产保护公约
（修订）

欧洲景观公约

欧洲视听遗产保护公约

关于威尼斯保存和修整的决议

关于保护纪念物和地段文化遗产临时措施的决议

关于编制具有历史与艺术意义的纪念物、建筑群和地段国家名录的决议

关于在城乡平衡中乡村复兴政策的决议

欧洲建筑遗产宪章

阿姆斯特丹宣言

关于调整法律法规以适应建筑遗产整体性保护要求的决议

关于欧洲建筑遗产保护的建议

关于地方和区域当局在建筑遗产保护中作用的决议

关于独立协会在建筑遗产保护中作用的决议

关于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土木工程师和景观设计师专业培训的建议

关于在手工艺活动背景下对某些衰退行业实施援助行动的建议

关于当代建筑的决议

关于促进参与建筑遗产保护手工艺行业的建议

关于城市开放空间的建议

关于欧洲工业城镇的建议

关于控制建筑遗产因污染导致物质退化加速的建议

关于在城乡规划行动中保护和改善考古遗产环境的建议

关于保护和改善乡村建筑遗产的建议

关于保存保护欧洲工业、技术和工程遗产的建议

关于为促进建筑遗产保护提供资金的可能措施的建议

关于保护20世纪建筑遗产的建议

关于中欧和东欧的文化遗产状况的建议

关于保护建筑遗产免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建议

关于将文化景观区域整体性保护作为景观政策的建议

关于协调历史建筑和纪念物建筑遗产相关文件编制方法与体系的建议

关于保护文化遗产免遭非法行为的建议

关于持续保护文化遗产免受污染及其他类似因素造成物理损坏的建议

关于促进由动产和不动产构成的历史复合体整体性保护措施的建议

关于遗产教育的建议

关于文化线路的决议

关于被盗或非法出口文化财产的建议

关于欧洲委员会“欧洲，共同的遗产”运动的建议

关于欧洲历史城镇的决议

关于废弃的医院和军事建筑的建议

关于海洋和河流文化遗产的建议

关于正在使用的大教堂及其他主要宗教建筑管理的建议

文化多样性宣言

关于推动旅游业促进文化遗产成为可持续发展要素的建议

关于在欧洲推广艺术史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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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项决议，要求地方政府关注纪念物

和地段保护的“首位要重要性”（prime
importance），并建议地方政府在有关区

域规划辩论时充分考虑古建筑和历史或

艺术地段的保护问题[12]。

2.3 古建筑与地段保护三年行动计划

1965年3月1日，在欧洲议会第134
次协商大会上，将《365号建议》倡导的

保存和发展历史或艺术建筑群与地段项

目提交给CCC，在建议框架内审议具体

方案及相关财政资源。

为此，CCC制定了一项行动计划，

以推动在保存与发展具有历史或艺术意

义的建筑群和地区方面开展合作。按照

该行动方案，计划在 1965—1966年间展

开以下3项主题辩论：

主题一：以保存和发展为目的对古

建筑与历史或艺术地段进行登录的标准

和方法；

主题二：在自然环境或美学环境中

为具有文化意义但不再承担原初用途的

建筑寻找新用途；

主题三：与区域规划相关的具有历

史或艺术意义建筑群和地区保存与发展

问题分析。

3 1960年代欧洲城市保护的形成

3.1 保存与发展专题研讨会

1965年5月至1968年10月，在巴塞

罗那等欧洲历史名城举办了以“保存与

康 复 ”（preservation and rehabilitation）
为主题的 5次研讨会，欧洲的保护政策

与原则得到了明确且完整的界定。通常

由主办国政府邀请，由欧洲各国负责纪

念物部门的高级官员和其他高级专家出

席。一方面，可以就理论问题深入交换

意见；另一方面，提供了一个更好地了

解具体问题的机会，通过对东道国的实

地考察和深入研讨，能够聚焦某些带有

普遍性的重要问题。

实际上，4年间共召开了5次专题研

讨会，主题分别为保护名录的标准和方

法、纪念物的复兴、积极保护的原理与

实践、积极维护与区域规划、保存与康

复的政策，对原定的 3项辩论主题做了

拓展和深化[13]。见表2。

3.2 欧洲文化遗产部长会议

CCC组织的 5次研讨会最终引发

1969年11月在布鲁塞尔举行了第一届欧

洲委员会成员国负责保存和康复欧洲纪

念物与地段文化遗产的部长会议。这是5
次研讨会影响的顶峰，研讨会的相关结

论清楚地表明了从文化、人类、经济和

社会角度看，纪念物和地段文化遗产所

具有的全部价值（full value），因此，欧

洲委员会提请所有国家高度关注社会、

经济和人口快速变化给欧洲遗产带来的

众多威胁。

不断加剧的威胁令人不安，而且应

对风险的手段与要避免的风险相比，两

者之间很不平衡。为此，自 1969年以

来，围绕“纪念物和地段文化遗产保存

与康复”这一主题召开了6次部长会议，

研究欧洲的保护对策与行动方案。见

表3。
回顾 6次欧洲部长会议所关注的重

点内容可以发现，欧洲的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不只是纪念物，更重要的是历史地

资料来源：根据 Council of Europe 官网信息收集整理 https://www.coe.int/en/web/herein-system/council-of-
europe

续表1

顺序

研讨会A

研讨会B

研讨会C

研讨会D

研讨会E

会议主题

为保存与发展具有历史或艺术意义建筑群
和地区进行保护登录的标准和方法

在自然或美学环境中为具有文化意义但不
再履行原初目的的建筑寻找新用途

积极保存与康复具有历史或艺术意义建筑
群和地区的原则与实践

在区域规划背景下积极维护具有历史或艺
术意义纪念物、建筑群和地区

保存与康复具有历史或艺术意义建筑群和
地区的实施政策

主要成果

《帕尔马建议》

《维也纳建议》

《巴斯建议》

《海牙建议》

《阿维尼翁建议》

时间

1965年5月17—19日

1965年10月4—8日

1966年10月3—7日

1967年5月22—27日
1968年9月30日—10

月5日

地点

西班牙
巴塞罗那

奥地利维也纳

英国巴斯

荷兰海牙

法国阿维尼翁

表2 5次保存与发展专题研讨会概览表
Tab.2 Five symposiums on the pre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资料来源：根据Council of Europe官网信息收集整理

2003年11月
2005年10月
2005年11月
2005年11月
2005年12月
2006年6月
2008年11月
2009年3月
2010年11月
2014年3月
2015年1月
2015年4月
2015年5月
2016年8月
2017年2月
2017年5月
2020年10月
2022年5月

文化遗产社会价值的框架
公约

欧洲委员会景观公约

关于文化财产相关犯罪的
公约（取代1985年公约）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税收优惠的建议

关于地方和区域当局对城市周边地区文化特征发挥作用的建议

关于文化财产私人管理的建议

关于大学遗产治理与管理的建议

关于协调遗产与现代性的建议

关于手工艺与文化遗产保护技能的建议

关于文化旅游的未来——走向可持续模式的建议

关于从开发项目中抢救考古发现的平衡方法的建议

关于欧洲濒危遗产的建议

关于跨文化融合的建议

那慕尔宣言

关于危机中和危机后文化遗产的建议

关于21世纪欧洲文化遗产战略的建议

关于在文化遗产日常管理中促进持续预防风险的建议

关于文化、文化遗产和景观在帮助应对全球挑战中的作用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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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也就是代表“欧洲文化”的历史城

镇整体。并且，要求地方政府在城市和

区域规划中优先并充分考虑古建筑、历

史或艺术地段的保护要求。

3.3 欧洲历史城镇研讨会

1971年10月，欧洲地方和区域当局

会议 （Conference of Local and Regional
Authorities of Europe ，CLRAE） 和欧洲

委员会在南斯拉夫斯普利特市举行了第

一届欧洲历史城镇研讨会。来自欧洲委

员会成员国、100多个历史城镇以及

UNESCO、EUROPA NOSTRA等国际政

府和非政府组织的 200多名代表出席了

研讨会，会议涉及历史中心区康复的经

济、社会、财政和城镇规划等问题[14]。
第一届欧洲历史城镇研讨会认为，

《365号建议》极端重要，其是历史地段

保护 5次研讨会的源起，并将文化遗产

特别是古建筑和历史或艺术地段保护，

转化为政治家的明确意愿和具体责任，

历史城镇保护第一次在当下重要问题中

占有了应有的政治地位。

1992年 9月，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举行第七届欧洲历史城镇研讨会，会议

主题为“实现历史保护与城市发展之间

的平衡”。至此的20余年间共召开了7次
历史城镇研讨会，会议通过的相关决议、

宣言为地方城市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指南

和实践参考，这些文件的主要内容最后

整合进《欧洲城市宪章》（1992年）中，

成为提升欧洲城镇生活质量的普遍性指

导原则和方法。《欧洲城市宪章》是欧洲

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更美好城市生活

的开创性政策举措。

3.4 《斯普利特宣言》

出席第一届欧洲历史城镇研讨会的

历史城镇代表认为，政治和技术上的共

同利益使得欧洲历史城镇之间的合作成

为可取之举，作为欧洲共同文化遗产的

组成部分，历史城镇守护者和管理者的

努力应该被视为属于单一欧洲（A single
European）的共同努力，其灵感来自相

同的理想，并指向相同的目标。

研讨会通过了 《斯普利特宣言》

（Split Declaration），宣言涉及历史和艺

术建筑遗产复苏（reanimating），整体性

动态的城市与区域规划管理、技术及财

务等内容。在观念意识上，宣言指出在

城市思维中一种新的人类栖息地（man's
habitat）的概念正在出现，旨在满足人

们对美丽、多样性和健康环境的深切渴

望，包含对城市环境多样性价值的认识

和理解，而这一理念正是被工业化社会

所忽视的重要方面。

关于保护原则和技术方法，《斯普利

特宣言》认为历史城镇保护必须日益被

视为平衡发展的首要目标之一。保存纪

念物、历史建筑群和地段的主要目标应

当是促进其复苏（reanimation），让它们

在现代城市中真正发挥作用，同时尽可

能尊重它们原初功能和社会文脉（origi⁃
nal vocation and social context）。古城复

苏行动 （reanimation operations） 就应被

纳入城市和区域发展规划，在这些规划

中复苏行动可以起到刺激作用，并通过

各有关方面在不同层面的长期合作来

实施[15]。
由此，《斯普利特宣言》进一步促进

了欧洲地方和区域当局会议 （CLRAE）
发布政策，并与区域规划和地方政府委

员会合作，促进了城镇规划与历史保护

的整合、本地社区居民的积极参与、欧

洲历史城镇之间的有效合作。

4 欧洲城市整体性保护的实践

进程

4.1 1970年代欧洲的整体性保护运动

自1960年代以来，相关国际文件开

始强调对遗产和城市发展采取综合整体

性方法，这是因为未来在社会、经济和

城市发展的利益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

平衡越来越重要[16]。
1970年，欧洲议会通过的《保存和

康复纪念物与地段文化遗产的建议》，呼

吁欧洲各国在保护领域积极行动，特别

是建立机制，促进制定和实施欧洲保护

政策。具体事项包括立即起草一份确立

历史地段文化遗产保护的一般原则《欧

洲宪章》，随后，根据《欧洲宪章》起草

一项《欧洲公约》；另一项重要事项是支

持欧洲委员会组织的主题为“我们过去

的未来”（A Future for Our Past）的“欧

洲建筑遗产年”（EAHY）活动，敦促各

国采取必要的措施和行动，让城市遗产

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17]。
1975年欧洲委员会“欧洲建筑遗产

年”运动，率先提请民众关注遗产保护

问题，唤起了城市保护的集体责任意识。

遗产年运动推广的主要观念是整体性保

护 （integrated conservation），即将遗产

保护优先纳入城市发展规划。从那时起，

这一涉及广泛的新的保护观念便成为人

性化城市和区域规划的政策基础。

4.2 欧洲历史城镇与区域协会

1997年10月，第二届欧洲国家元首

和政府首脑会议决定，为尊重文化多样

性，加强欧洲遗产，以政府、教育和文

化机构以及工业界之间现有或未来伙伴

关系为基础，开展一项主题为“欧洲，

共同遗产”（“Europe, A Common Heri⁃
tage”） 运动。承认整个欧洲的共同遗

产，由此将整体性保护（integrated con⁃
servation）从城市规划扩展到环境，将遗

产概念从建筑扩展到物体，从考古遗址

扩展到博物馆，从宗教、习俗、语言或

音乐的物质遗产扩展到非物质文化遗产。

与1975建筑遗产年相比，1999年的

“欧洲，共同遗产”运动传达的信息更为

表3 6次欧洲文化部长会议概览表
Tab.3 Six conferences of European cultural heritage ministers

顺序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第六届

会议名称

负责纪念物和地段文化遗产保存与

康复的欧洲部长会议

负责建筑遗产部长会议

负责文化遗产部长会议

负责文化遗产部长会议

负责文化遗产部长会议

负责文化遗产部长会议

时间

1969年11月25—27日
1985年10月3—4日
1992年1月16—17日
1996年5月30—31日
2001年4月6—7日
2015年4月23—24日

地点

比利时布鲁塞尔

西班牙格拉纳达

马耳他瓦莱塔

芬兰赫尔辛基

斯洛文尼亚波多罗兹

比利时那慕尔

资料来源：根据Council of Europe官网信息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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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既有政治目标，也有社会、伦理、

文化、经济和自然方面的追求，不仅保

持而且扩展了整体性保护观念，强调城

市遗产的保护、规划、资助、推广，甚

至是相关思考，与社会、经济、教育以

及物质环境等领域的政策方法皆有关系。

作为“欧洲，共同遗产”倡议行动

的组成部分，1999年10月，欧洲委员会

在斯特拉斯堡成立了“欧洲历史城镇与

区域协会”（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Historic Towns and Regions，EAHTR，简

称Heritage Europe）。协会以致力于促进

欧洲历史城镇之间的合作与协作，提升

欧洲历史城镇和区域的意义为宗旨，以

保护文化遗产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为信

念，促进历史城镇的生存力、活力和可

持续性。

通过建立欧洲历史城镇协会网络，

协助尚未建立协会的国家尽快建立国家

历史城镇协会。促进各国家合适的保护

立法，确保相关决策能够反映历史城镇

居民的切身利益和需求。同时有效地提

高公众对欧洲文化遗产重要性和价值的

认识，促进并帮助地方在城市管理和文

化遗产领域的教育和培训。

4.3 《关于欧洲历史城镇的决议》

2000年 5月，欧洲议会通过了《关

于欧洲历史城镇的决议》（2000年第 98
号）。决议全文除序言外，由环境与城市

规划、经济、社会、财政、资源和伙伴

关系、推广与宣传等6小节组成。

序言申明，整个欧洲的历史城镇是

体验和享受世界上众多最为重要文化遗

产的背景（context），它们讲述了欧洲社

会、经济和物质的演变故事，并且是历

代杰出建筑范例的居所（home）。
考虑到历史城镇始终处于地域文化

生活的心脏 （heart），吸引了数百万游

客，并为国家和欧洲的经济作出了重大

贡献，在第三个千年之初，历史城镇面

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它们在适应变

化方面有着独特的经验记录，并为所有

努力实现可持续城镇的地区提供了样板。

影响这些社区的主要挑战之一是在

历史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取得平衡。应

该认识到，保护过去的遗产是对未来的

投资，保护政策可以通过增强社区自豪

感和连续性来促进经济增长、帮助减少

失业、提升社会凝聚力。

5 城市保护机制再造与观念更新

5.1 作为国家遗产的历史城市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

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深刻阐述了中华文

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

包容性、和平性等“五大突出特性”，强

调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

持守正创新，赓续历史文脉。

30年前，董鉴泓、阮仪三先生[18]编
著的《名城文化鉴赏与保护》一书，对

中国古代城市与文化连续性的关系就做

过很好的论述，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长

期不衰与古代未曾出现过城市衰落的历

史现象有关，中国古代文化长期延续的

重要表现之一是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制度

与传统的延续和发展。

今天，人们生活在一个期望“变化”

大于关注连续性的时代。在有的地方，

一个文明的遗产可能在该文明取得物质

胜利的那一刻就消失了。“欧洲作为一个

文化空间的观念——由‘欧洲人’共享，

并将他们团结在一起——最早出现在 19
世纪的头几十年里” [19]。一种采取欧洲

理念来维护其在世界上的独特性和地位，

在各民族之间以“理解和交流”为基础

形成了“欧洲共同遗产”的信念，同时

归功于城市保护 “欧洲计划”长期以来

持之以恒的实践成效。

城市不只是各种经济活动的载体和

经济发展的引擎，也是文明的积淀和文

化的创造[20]。“城市应该同时被理解为城

区、公民共同体和城邦，也即理解为建

成区、公民社会联合体以及政治共同

体” [21]。城市是国家、区域和地方的文

化中心，历史城镇是重要的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城就是国家遗产。在建设文

化强国、全面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

实践过程中，历史城市整体性保护实践

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5.2 全面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国家政策

为了更好地保护传承优秀的传统文

化，亟须健全完善保护管理机制，首先

需要尽快制定综合性国家大法《历史文

化遗产保护法》，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将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一项基本国策，进

一步明确历史城市协同保护、统筹管理

的基本规则[22]。
董鉴泓、阮仪三先生[18]参照索尔的

观念，曾将历史文化名城被定义为“具

有文化景观特殊价值的城市文化景观”。

美国人文地理学家索尔（Carl O. Sauer）
将文化景观定义为“附加在自然景观上

的人类活动形态”，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一

个历史的长期的过程，每一个时代都对

文化景观的发展有所贡献。

对我国而言，城市文化遗产保护不

应仅停留于文物古迹或重要地标性建筑

遗产。历史文化名城要保护的就是历史

上有价值的城市“文化景观”，可以说历

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和系统保护，就是

要保护任何具有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城市历史文化景观，而不只是历史城区

和数片零散的历史文化街区。

当年，梁思成[23]在《北京——都市

计划的无比杰作》 一文中强调对构成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的城市格式进行

整体保护的重要性，阐述了气魄之雄伟

的北京中轴线的文化价值，认为“这是

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

的财产”，今天，北京中轴线即将成功列

入《世界遗产名录》。

文化传承是推动文化繁荣的先决条

件。“如果说生物借助基因保证了生物的

多样性，那么，人类则通过文化遗产保

证了文化的多样性” [24]。历史城市整体

性保护是系统性政策措施，包含法规、

财政、规划、管理、技术和实施保障等

具体措施，以及实践行动与市民参与[25]。
必须将遗产保护国家政策纳入影响城乡

建成环境的所有部门政策，在多层次治

理体系中具体落实国家保护文化遗产的

意志。欧洲十分重视城市文化的教化作

用，为城市文化繁荣创造了与之相适应

的社会环境，通过建立非营利性的历史

城镇保护机构全面参与城市遗产保护管

理，使得世俗精神与文化空间将欧洲大

陆各民族团结在一起。

5.3 规划学科发展中遗产保护教育

2005年 10月，在第 2届中国城市规

划学科发展论坛上，时任学院院长的吴

志强先生在“论城市规划学科的未来发

展”的主旨报告中将生态城市、绿色建

筑、数字虚拟和历史遗产定位为未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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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规划学科建设发展的四大方向，近 20
年的中国城乡规划教育和学科发展状况

证明了这一观念的正确性。然而，与生

态城市、绿色建筑、数字虚拟等学科方

向相比，无论是在理论探索与实践积累

上，还是在响应国家文化传承发展重大

政策方面，历史遗产学科需要全面加强。

信息、宣传和政策改进在成功的保

护项目计划中发挥着根本性作用。2023
年11月，UNESCO在那不勒斯举办21世
纪文化遗产会议，发布《“那不勒斯精

神”行动倡议》，呼吁“通过在所有正

规、非正规和非正式教育环境中促进文

化遗产各方面的系统整合，促进优质教

育，确保知识、技能、实践、表现形式

和表达方式以全面、连贯和可持续方式

传递给子孙后代。” [26]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为可持续

的中国城镇化与城市绿色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城市保护思想在国土空间规划

学科建设中必须得到高度重视，全面加

强对城市遗产保护的基本原理、核心技

术和治理政策的研究探索，为促进我国

城市保护实践的科学发展，为城市文化

传承和创新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6 结语

“城市是一个民族文化和情感记忆的

载体，历史文化是城市魅力之关键。”我

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幅员辽阔。丰

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特色鲜明的地域景

观，形态多元的人居环境，是建设美丽

中国的重要资源，必须得到系统保护、

整体保护和传承发展，为建设文化强国

发挥积极作用。

全面保护振兴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共

同遗产，需要思想观念转变和制度机制

创新。建议以具有中国特色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制度为基础，构建大保护格局，

并形成与之相匹配完善的保护管理机制，

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历史文

化遗产，特别是与城乡环境、国土空间

高度关联的建成遗产。

高水平保护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

品质生活的重要支撑，塑造地域文化特

色、延续城市历史文脉，是美丽中国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分散保护管理”

转向“综合整体性治理”，从“消极保存

保留”迈向“积极保护传承发展”，需要

科学有序的务实探索，创造性转化和创

新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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